
2024年度南京市农业农村局粮食种植补贴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背景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通过安排财政资金对种粮农户进行补贴，一方面鼓励农民积极从事粮食种植，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提高粮食产量，确保地方粮食供应的稳定；另一方面能有效应对农资价格、粮食价格波动，对粮食种植户收益的影响，稳定种植户种植粮食的预期。另外，通过粮食种植补贴资金项目，可以引导农民采用科学种植技术、推广优良品种、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和质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2.主要内容

对在南京市域内种植小麦、水稻的农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种植主体（不含制种企业）进行补贴。补贴计发依据为2024 年小麦、水稻的实际种植面积，补贴标准为100元/亩。

种植面积30亩及以上的，补贴资金由市级财政承担；种植面积30亩以下的，补贴资金由区级财政承担。考虑六合区丘陵山区面积较大、易干旱缺水、灌溉成本较高，种植规模10亩及以上的，补贴资金由市级财政承担；10亩以下的，补贴资金由六合区财政承担。

市级补贴资金按照各区核定的当年度小麦、水稻实际种植面积测算，切块下达到区。区农业农村部门会同区财政部门，按照补贴对象的实际粮食种植面积核算补贴资金，通过江苏省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系统，将市区财政补贴资金同步发放到户，款项摘要统一注明“南京市粮食种植补贴”，并及时填报阳光惠民监管系统补贴发放结束后，市财政与区财政统一进行资金清算。

（二）项目资金情况

1.项目预算

2024年粮食种植补贴专项，市级预算安排补助资金共22163.11万元，用于江北新区、江宁、浦口、六合、溧水、高淳、栖霞、雨花台区8个涉农区粮食（小麦、水稻）种植补贴发放。

2.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

2024年5月17日，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度南京市粮食（小麦）种植补贴资金的通知》（宁农计〔2024〕18号），下拨2024年度南京市粮食（小麦）种植补贴资金共 10430.3074万元，其中：江北新区
254.9336万元，江宁区1835.2050万元，浦口区511.4020万元，六合区4907.3747万元，溧水区1691.7310万元，高淳区843.9011万元，栖霞区374.0497万元，雨花台区11.7103万元。

2024年9月29日，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度南京市粮食（水稻）种植补贴资金的通知》（宁农计〔2024〕42号），下拨2024年度南京市粮食（水稻）种植补贴资金共11732.7999万元，其中：江北新区236.1347万元，江宁区2419.2331万元，浦口区408.5314万元，六合区5456.8997万元，溧水区1698.8121万元，高淳区1231.4162万元，栖霞区274.0324万元，雨花台区7.7403万元，具体明细情况如下：

2024年度南京市粮食种植补贴资金分配表
	序号
	区属
	小麦种植市级补贴资金

（万元）
	水稻种植市级补贴资金

（万元）
	合计（万元）

	1
	江北新区
	254.9336 
	236.1347 
	 491.0683 

	2
	江宁区
	1835.2050 
	2419.2331 
	 4254.4381 

	3
	浦口区
	511.4020 
	408.5314 
	 919.9334 

	4
	六合区
	4907.3747 
	5456.8997 
	 10364.2744 

	5
	溧水区
	1691.7310 
	1698.8121 
	 3390.5431 

	6
	高淳区
	843.9011 
	1231.4162 
	 2075.3173 

	7
	栖霞区
	374.0497 
	274.0324 
	 648.0821 

	8
	雨花台区
	11.7103 
	7.7403 
	 19.4506 

	合计
	 10430.3074 
	11732.7999 
	 22163.1073 


截至6月20日，各区实际拨付市级补贴资金22085.3035万元，其中小麦补贴10360.7499万元，水稻补贴11724.5536万元，市级资金预算执行率99.65%，具体情况如下：

2024年度南京市粮食种植补贴发放情况汇总表
	序号
	区属
	下达小麦种植市级补贴资金（万元）
	发放市级补贴资金

（万元）
	执行率
	下达水稻种植市级补贴资金（万元）
	发放市级补贴资金
（万元）
	执行率
	下达市级资金
合计

（万元）
	实际发放市级资金合计

（万元）

	1
	江北新区
	254.9336
	250.9008
	98.42%
	236.1347 
	236.1347 
	100.00%
	491.0683
	487.0355

	2
	江宁区
	1835.2050
	1835.2050
	100.00%
	2419.2331 
	2417.7432 
	99.94%
	4254.4381
	4252.9482

	3
	浦口区
	511.4020
	511.4020
	100.00%
	408.5314 
	408.5314 
	100.00%
	919.9334
	919.9334

	4
	六合区
	4907.3747
	4906.7547
	99.99%
	5456.8997 
	5450.5787 
	99.88%
	10364.2744
	10357.3334 

	5
	溧水区
	1691.7310
	1647.4752
	97.38%
	1698.8121 
	1698.4121 
	99.98%
	3390.5431
	3345.8873

	6
	高淳区
	843.9011
	823.2522
	97.55%
	1231.4162 
	1231.3808
	100.00%
	2075.3173
	2054.6330

	7
	栖霞区
	374.0497
	374.0497
	100.00%
	274.0324 
	274.0324 
	100.00%
	648.0821
	648.0821

	8
	雨花台区
	11.7103
	11.7103
	100.00%
	7.7403 
	7.7403 
	100.00%
	19.4506
	19.4506

	合计
	10430.3074
	10360.7499
	99.33%
	11732.7999 
	11724.5536 
	99.93%
	22163.1073
	22085.3035 


注：南京市财政局、南京市农业农村局根据各区预计补贴面积预拨市级补贴资金，各区按照街道上报实际补贴面积发放补贴资金，结余资金结存区级财政。
（三）绩效目标
（1）完成粮食种植面积目标，小麦、水稻种植面积保持稳定或增长；

（2）补贴资金按时发放，确保在关键农时节点前完成资金拨付；

（3）控制补贴资金支出在预算范围内，确保资金使用效率；

（4）项目效益目标：带动社会资本投入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扶持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营造和谐的生态环境；

（5）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农民、种粮大户等）对补贴政策的满意度不低于90%。
二、评价结论
（一）评价对象及范围

此次绩效评价对象为2024年度全市粮食（小麦、水稻）种植补贴补助资金项目，涉及江北新区、江宁、浦口、六合、溧水、高淳、栖霞、雨花台区8个涉农区。

（二）评价结论

2024年度粮食种植补贴资金在项目决策、资金管理、项目产出和项目效益等方面表现良好，特别是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起到了稳定粮食种植面积与产能、显著提升农民收益与种粮积极性的作用。然而，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如结余资金未及时清算、档案资料管理不完善等。

（三）评分结果

对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收集查阅台账资料、委派第三方进行现场核查、开展问卷调查，对市级粮食种植补贴专项资金项目进行了综合评价，最终评分结果为91分，评价等级为“优”。
三、项目成效

（一）稳定粮食种植面积与产能
通过补贴发放，稳定了水稻、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2024年8个涉农区共发放市、区粮食种植补贴22684.6929万元，覆盖种植面积226.846929万亩，其中发放小麦种植补贴10567.7786万元，覆盖种植面积105.677786万亩，较上年8个涉农区小麦种植面积65.6万亩增加61.09%，发放水稻种植补贴12116.9143万元，覆盖种植面积121.169143万亩，与2023年水稻种植面积122.49万亩基本持平。

2023年—2024年小麦、水稻种植面积统计表
单位：万亩

	区属
	2023年小麦种植面积
	2023年水稻种植面积
	2024年小麦种植面积
	2024年水稻种植面积

	浦口区
	1.98
	3.43
	5.16958
	4.229773

	江宁区
	10.82
	26.43
	18.984251
	25.238103

	六合区
	31.7
	51.24
	49.449346
	55.214125

	溧水区
	12.97
	25.77
	16.968742
	18.031103

	高淳区
	4.01
	11.01
	8.535735
	13.101751

	栖霞区
	2.61
	2.31
	3.854269
	2.791649

	雨花台区
	0.04
	0.05
	0.117103
	0.077403

	江北新区
	1.47
	2.25
	2.59876
	2.485236

	合计
	65.6
	122.49
	105.677786
	121.169143


（二）提升农民收益与种粮积极性

通过发放粮食种植补贴，减轻农民的生产成本，提高他们的利润空间，使得农民能更积极投资于农业生产，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粮食产量和质量，确保足够的粮食供应，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补贴资金直接惠及种粮农户，通过“一卡通”系统直接发放补贴，确保资金精准到位，增强了政策透明度和农民满意度。

（三）规范管理与资金高效使用
粮食补贴资金项目基本建立较为规范的项目管理流程，涵盖社区、街道补贴面积核查、补贴资金下拨等多环节。各涉农区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并通过第三方审计核查验收，确保资金使用合规。

补贴发放前通过社区、街道实地核查、登记造册、公示等程序，有效保障了数据真实性。例如，栖霞区在补贴面积申报中通过现场抽查核实有效性。

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结余资金未及时清算

核查发现，部分区市级粮食种植补贴资金结余部分未及时与市农业农村局进行清算并退回市财政局，如江北新区小麦种植补贴结余资金4.0328万元，溧水区小麦种植补贴结余资金44.2558万元，高淳区小麦种植补贴结余资金20.6489万元，六合区小麦种植补贴结余资金0.62万元，江宁区水稻种植补贴结余资金1.4899万元，六合水稻种植补贴结余资金6.321万元，溧水区水稻种植补贴结余资金0.4万元，高淳区水稻种植补贴结余资金0.0354万元；截至6月20日以上资金均未进行清算退回市财政局。

（二）档案资料管理不完善

现场查看各区档案资料发现，大多数镇街、村居缺少现场核定面积的相关台账资料，镇街、村居未能对大户土地承包合同进行收集齐全完整，对复垦地、抛荒地等种植缺少相应的检查核对资料等。

（三）补贴资金发放主体与合同、申报主体不能对应

核查发现，存在申报补贴主体、土地合同主体、补贴发放清册主体不符现象。土地流转合同承包主体为合作社、公司，在申报补贴时没有以单位进行申报，补助对象填写为个人。

五、有关建议

（一）及时清算结余资金并追回不实补贴资金

各区应积极建立粮食种植补贴清算机制，对粮食种植补贴资金结余部分及时进行清算，并及时退还不实面积补贴资金。

（二）完善台账资料

建议进一步强化业务指导，提高填报人员政策水平和业务水平，保证基层人员及农户准确理解补贴政策及基本要求，提高申报资料的质量。作业面积必须以地力保护、承包合同、确权登记或其他具有权威性确定的面积为准，未种植的田块面积不能申报。镇街、村居对大户土地承包合同进行收集齐全完整；对复垦地抛荒地等种植户相应的检查核对资料；对补贴主体核实清楚，做到全部对应等。

（三）做到补贴资金发放主体与合同、申报对应

建议各级主管部门对申报补贴主体、土地合同主体、补贴发放清册主体进行认真审核，保持发放准确性。土地流转合同承包主体为家庭农场、合作社、公司，在申报补贴时要以单位进行申报。

六、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及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一）评价目的

评价项目资金支出的合法合规性，了解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和取得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公众满意度及项目的可持续性影响，总结项目管理经验及成效，发现项目实施部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完善组织管理，推进运行管理的规范化、专业化、科学化，不断提升专项资金管理水平。

（二）评价原则、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

1.项目评价原则

项目绩效评价不仅要分析计算直接的、有形的、现实的投入和产出，而且还要计算分析间接的、无形的、预期的投入与产出，既反映为可用数字量化的效益，又反映为大量的无法用货币衡量的社会效益，财政支出追求的最终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本次开展项目绩效评价遵循以下原则：合理性、科学规范、公开公正、绩效相关、重点核查原则等。

2.评价指标体系
此次绩效评价设置了4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19个三级指标，对项目决策、项目管理、项目产出、项目效益等方面综合考量，总分100分。在确定评价指标的基础上，依照各指标在绩效评价中的重要程度给予相应的赋值，合理反映各个指标的影响和作用，并逐级分解，形成评价指标体系。

3.评价方法

在评价过程中采用绩效指标打分法、现场评价法、社会调查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根据评价对象的具体情况，采用一种或多种方法进行绩效评价。

（三）评价实施过程

了解项目的实施情况，对项目实施的现状、管理过程、政策文件、目标及预算、资金使用、日常管理、档案资料进行收集和综合评估分析。对区级项目主管部门和实施单位进行现场调研工作，抽取部分街道进行核查，对项目实施部门负责人员进行访谈，开展项目实施情况满意度问卷调查，了解项目实施过程、实施成效和存在问题等；对收集的数据、资料等进行汇总分析评价，依据制定的评价标准和打分规则，对项目投入产出绩效进行分析以及量化打分，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附件：指标体系得分情况

附件

指标体系得分情况

	指标体系
	权重
	标准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A项目决策
	A1项目立项
	A11立项依据充分性
	2
	充分
	考察项目立项依据是否充分完整，是否符合规定，编制是否科学、实事求是。
	①项目立项符合国家、省市对粮食种植补贴需求得1分；
②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政策可行性研究分析或进行项目调研；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实施方案得1分，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实施方案不得分。
	2
	

	
	
	A12立项程序规范性
	2
	规范
	项目的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①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得1分；
②项目审批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得1分。
	2
	

	
	A2绩效目标
	A21绩效目标合理性
	3
	合理
	考察项目所设定的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①项目绩效目标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省市政府决策得1分；
②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得1分；
③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可衡量的目标值予得1分。
	3
	

	
	
	A22绩效指标明确性
	2
	明确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①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得1分；
②项目绩效目标能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得1分。
	2
	

	
	A3资金投入
	A31预算编制科学性
	2
	科学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①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得1分；
②预算编制与项目内容相匹配、项目投资额与年度目标任务相匹配得1分。
	2
	

	
	
	A32资金分配合理性
	2
	合理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据，与补助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①项目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得1分；
②项目预算资金分配额度合理，与项目实施单位实际需求相适应得1分。
	2
	

	B项目管理
	B1资金管理
	B11资金到位率
	3
	100%
	实际到位资金与预算资金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专项资金到位率达到100%及以上得3分，95%≦比值<100%得2.5分，90%≦比值<95%得2分，<90%不得分。
	3
	

	
	
	B12预算执行率
	3
	100%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按照计划执行，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资金预算执行率达到100%得3分，95%≦比值<100%得2.5分，90%≦比值<95%得2分，<90%得1.5分。
	2.5
	

	
	
	B13资金使用合规性
	4
	合规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①专项资金使用符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或相关财务管理规定制度规定得1分，每发现一处扣减权重的10%，扣完为止；
②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得1分，每发现一处扣减权重的10%，扣完为止；
③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和虚列支出等情况得1分，每发现一处扣减权重的10%，扣完为止；
④资金使用票据等附件合规得1分，每发现一处扣减权重的10%，扣完为止。
	0.8
	市级补贴资金结余部分未退回市财政0.4分*8

	
	B2组织实施
	B21管理制度健全性
	3
	健全
	考察主管单位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①制定或具有相应的管理制度（包括业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得1分，每缺少一类制度扣减0.5分；
②制定的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得1分，否则酌情得分；
③项目实施方案专业、规范、完备、清晰得1分，否则不得分。
	3
	

	
	
	B22制度执行有效性
	4
	有效
	考察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相关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①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
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
③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
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设备、信息支撑等是否落实到位。
一项不符合扣1分，严重的此项完全不得分。
	3
	各区档案资料管理待加强

	C项目产出
	C1质量指标
	C11发放精准性
	8
	精准
	考察项目申报真实准确，粮食补贴落实到实际种植粮食农户，项目受益人群精准。
	项目申报真实准确、补贴资金发放准确得满分，每有一户发放申报信息不真实扣减权重分的5%，扣完为止。
	6
	补贴资金发放主体与合同、申报主体不能对应

	
	C2时效指标
	C21补贴资金申报及时性
	10
	及时
	考察补贴资金申报及时性。
	补贴资金申报及时得满分，每有一户发放不及时扣减权重分的5%，扣完为止。
	10
	

	
	
	C22补贴资金发放及时性
	10
	及时
	考察补贴资金发放及时性。
	补贴资金发放及时得满分，每有一户发放不及时扣减权重分的5%，扣完为止。
	8.5
	栖霞区部分补贴资金发放不及时

	D项目效益
	D1社会效益指标
	D11稳定粮食种植面积
	8
	高于去年
	考察项目实施是否增强粮食种植户的积极性，确保粮食种植面积不低于上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通过数据对比，考察项目实施增强粮食种植户的积极性，确保粮食种植面积不低于上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每有一区面积较上年减少扣减权重分的5%。
	7.2
	部分区水稻种植面积减少

	
	D2经济效益指标
	D21保障优势产区粮食种植收益
	8
	90%
	考察项目实施是否带来粮食补贴保障优势产区粮食种植收益，保障粮食种植户的收入。
	通过问卷调查，考察项目实施带来粮食补贴保障优势产区粮食种植收益，保障粮食种植户的收入，促进经济发展，满意度≥90% 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8
	

	
	D3生态效益指标
	D31营造和谐的生态环境
	8
	90%
	考察项目实施是否营造了和谐的生态环境。
	通过问卷调查，考察项目实施调动了粮食补贴提高了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形成了大量的绿色天然田，从而营造了和谐的生态环境，满意度≥90% 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8
	

	
	D4可持续影响指标
	D41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8
	90%
	考察项目实施是否使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得到提高、有利于粮食深远持久的发展。
	通过问卷调查，考察项目实施使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得到提高、有利于粮食深远持久的发展，对国家粮食储备做出积极贡献，满意度≥90% 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8
	

	
	D5满意度指标
	D51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90%
	考察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
	针对补贴人员进行满意度调查，满意度≥90%的得10分；85%≤满意度＜90%得7分；80%≤满意度＜85%得5分，75%≤满意度＜80%得3分，70%≤满意度＜75%得1分，＜70%不得分。
	10
	

	合计
	
	
	100
	
	
	
	91
	


	南京市市级项目预算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粮食种植补贴
	主管部门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类型
	一次性安排项目
	项目级次
	市本级　

	开始时间
	2024年
	完成时间
	2024年

	实施单位
	南京市农业农村局　
	项目负责人/联系电话
	张远山68786056　

	项目资金
（万元）
	支出
	　
	全年（程）预算数
	实际执行数

	
	
	　
	　22163.1073
	22085.303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全年（程）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未完成指标原因分析
	佐证材料

	　
	　
	　
	　
	　
	100
	91
	　
	　

	决策
	项目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2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2
	2
	　
	　

	
	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3
	3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2
	2
	　
	　

	
	资金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2
	2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2
	2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100%
	100%　
	3
	3
	　
	　

	
	
	预算执行率
	＝100%
	99.65%
	3
	2.5
	存在资金结余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基本合规
	4
	0.8
	资金结余部分未退回市财政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基本健全
	3
	3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4
	3
	档案资料管理待加强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发放精准性　
	精准　
	精准　
	8
	6
	部分补贴资金发放主体与合同、申报主体不能对应
	　

	
	时效指标
	补贴资金申报及时性
	及时　
	及时
	10
	10
	　
	　

	
	
	补贴资金发放及时性
	及时　
	基本及时
	10
	8
	栖霞区部分补贴资金发放不及时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保障优势产区粮食种植收益　
	有效
	有效　
	8
	8
	　
	　

	
	社会效益指标
	稳定粮食种植面积
	高于上年
	基本完成
	8
	7.2
	部分区水稻种植面积减少
	

	
	生态效益指标
	营造和谐的生态环境
	完成
	完成
	8
	8
	
	

	
	可持续影响指标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有效
	有效
	8
	8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区域农户主体、市场满意度　
	≥80%　
	90%　
	10
	10
	　
	　



